
 

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文件 
 

浙水院党〔2018〕38号 

 

 
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章程》的通知 
 

党委各部门，机关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现将《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章程》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会 

                         2018年 9月 13日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

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是在中共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委员

会领导与上级党建和思想政治研究会的业务指导下，致力于组

织和推动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学术团

体。 

第二条  研究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开展党建和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加强和改进学校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师生

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提高学校教育水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服务。 

第三条  研究会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

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积极探索和把握新时代党建与思政工作新规律，开展党建

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分析新形势、总结新经验、

解决新问题，不断增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努力提高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 

第四条  研究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

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研究氛围。研究课题主要以应用

为目的，着力解决当前基层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

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为提升工作水平提供重要支撑。 



第二章  研究会的主要任务 

第五条  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 

（一）根据学校党委、上级党建和思想政治研究会的要求，

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拟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年度课题研究指南，组织课题的申报、立项、优秀研究成果遴

选。充分调动学校党群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专业课教师、

辅导员和班主任、教师党员和青年大学生党员参与研究的积极

性，扎实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 

（二）沟通信息，交流经验。研究会要发挥其成员分布于

学校各部门、各学院（部）的优势，及时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

总结基层党建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为更好地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建议

和意见； 

（三）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新时期党建

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方

法、新路子，撰写有关论文； 

（四）协助校党委表彰和鼓励在党建和思想教育工作理论

和实践活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颁发研究

会优秀会员奖，评选、奖励优秀论文及其作者； 

（五）指导学校各级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活动，并提供必要的服务； 

（六）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参加上级党建和思想政治研究

会年会、专题讨论会和其他交流活动。 

第三章  研究会会员 

第六条 本研究会的会员为承认本会章程、履行本会义务



的党群干部和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组织员和班

主任队伍等从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的同志和有一

定研究能力的广大党员。 

第七条 会员的权利 

（一）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对研究会工作有建议权、批评权、监督权； 

（三）有参加研究会组织的有关活动和取得资料的权利； 

（四）在研讨问题时，联系实际，直抒己见，畅所欲言； 

（五）有退出研究会的自由。 

第八条 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研究会章程； 

（二）执行研究会的决议，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完成研究

会委托的各项任务； 

（三）向研究会提交调查报告和论文； 

（四）参加理事会组织的座谈会，及时了解师生的思想情

况。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研究会的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

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其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审议研究会工作报告，决定工作任务； 

（三）确定理事会的组成。 

第十条  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每届理事会任期两

年，可以连选、连任。理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理事的产生由

各基层单位推荐，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确认。 



理事会的职责是： 

（一）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决定研究会的工作方针、任务和活动计划； 

（三）讨论会员提出的建议和提案； 

（四）研究决定研究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一条  研究会设会长 1 人，副会长若干人，秘书长 1

人，由理事会商议推选。 

第十二条  理事会设常务办事机构秘书处，秘书处设在校

党委宣传部，在秘书长主持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研究会经费由学校提供，同时接受会员赞助。 

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研究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8年 9月 17日印发 


